新 干 县 财 政 局
干财处决字〔2019〕1号
关于大U型铝合金轨道配不锈钢升降吊杆
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南昌邦和遮阳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  旺    联系电话：13870905703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澄湖西路2137号
被投诉人1：新干县人民医院
联系人：邓先生    联系电话：13970455087
地址：新干县川琴路25号

被投诉人2: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余先生    联系电话：15387772211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恒丰花园14栋2单元9楼

投诉人对大U型铝合金轨道配不锈钢升降吊杆采购项目(JXABXZC201805003)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4月12日向我局采购办进行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本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及专家论证意见

我局采购办在受理投诉后及时组织有关行业专家在新干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就投诉事项进行了论证。投诉事项及专家论证意见如下：
（一）投诉事项：投诉人认为谈判文件第七章：技术规格、参数与要求，一、货物清单，备注：1.所投产品制造商须通过ISO13485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4.所投产品制造商必须通过医疗器械制造安全生产标注化企业认证。该两项要求是以与本项目不相适应的医疗器械标准、不相适应的认证证书对制造商实行差别待遇，限制或者排斥潜在的供应商，构成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歧视待遇，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和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违反了政府采购的公平公正原则。理由是大U型铝合金轨道配不锈钢升降吊杆是市场通用产品，不属于医疗器械。
（二）专家论证意见：大U型铝合金轨道配不锈钢升降吊杆不属于医疗器械管理范畴，招标文件中对提供有关医疗器械相关认证证书为不合理要求，所以投诉事实成立。

二、处理决定

基于专家论证结论及客观事实，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之规定，我局处理决定如下：投诉事项成立，原中标结果无效，责令采购人对该货物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新干县财政局

2019年4月23日

抄送：新干县人民医院，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新干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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